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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签章

扫码享服务 防伪标识

注册评估师职业责任保险保险单

保险单号：PZZU23120106020000000002

　　鉴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投保人向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提交书面投保申请和有关资料（该投保申请及资料被视作本合同的有

效组成部分），并承诺按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交费计划向本公司交付保险费，本

公司同意按本保险单及附带的批单（若有）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公司(签章)：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津东支公司

 签单日期：2023年08月07日
 

联系地址：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99号津东大厦10层AB区1001室

联系电话： 022-2258999989 邮编： 300012

销售单位： 天津市丰瑞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核保： 谷伟 制单： 赵晓楠 经办： 天津市丰瑞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保单生成时间：2023-08-07 11:31:12  打印时间：2023-08-07 1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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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第26、27、28层 邮编： 200120 网址： www.ccic-net.com.cn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90
保险公司签章

扫码享服务 防伪标识

保险单明细表

保险单号：PZZU23120106020000000002

投保人

名称： 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9号总公司大楼A区第3层
304-1

被保险人

名称： 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9号总公司大楼A区第3层3
04-1

经营信息
营业性质 年营业收入（CNY） 员工人数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业 35,000,000.00 61
承保基础   期内索赔制

承保区域   详见特别约定

保险期间及相关期间
保险期间： 自2023年08月08日零时起至2024年08月07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 自2021年08月08日零时起
扩展报告期： 0月
责任限额（CNY）
保单累计责任限额7,500,000.00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500,000.00元。
主险责任类型 累计责任限额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注册评估师责任 7,500,000.00 1,500,000.00
免赔额（率）

每次事故免赔额为50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
总保险费
计费基础：业务收入
总保险费：人民币肆万捌仟元整（CNY48,000.00），其中不含税保险费45,283.02元、增值税2,716.98元。
最低保险费：人民币肆万捌仟元整（CNY48,000.00）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

争议解决方式   当事人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保险条款
主险条款：注册评估师职业责任保险(大地财险（备-责任）〔2016〕主3号 ；注册号：H00001030912016120914031)

特别约定
1、保单查询制度特别约定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以通过本公司网页（www.95590.cn），客户服务电话（95590），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
赔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2、被保险人分支机构及地址：
本保单承保区域范围如下:
(1)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兴南二路5号院2号楼6层161
(2)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317号008幢(6-1)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和庭楼606-1室
(3)杭州分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西子国际中心2号楼2102室-1
(4)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24号307室
(5)天津总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9号总公司大楼A区第3层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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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评估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 

（备案号：大地财险（备-责任）〔2016〕主 3号）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

本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凡依法设立、取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各类资产评估机构、取得国家

主管部门颁发的土地评估机构注册证书的各类土地评估机构、取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土地评估中介机

构注册证书的各类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或取得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证书的各类

房地产评估机构，均可作为本保险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下同）境内完成评估的资产评估业务、土地评估业务或房地产评估业务（以下统称“评估业务”），因被

保险人的注册评估师在承办评估业务过程中的过失或因获得被保险人授权辅助注册评估师从事评估工

作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过失，导致发生评估结果失真而造成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的经济损失，由委

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购买扩展报告期的，包括扩展报告期）内首次向被保险

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下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

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

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五）地震、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六）火灾、爆炸； 

（七）委托方提供的单证、账册、报表或者其他文件的毁损、灭失、丢失，但经特别约定加保的不

在此限； 

（八）对委托方的诽谤或者泄露委托方的商业机密； 

（九）被保险人或者其注册评估师的非职业行为； 

（十）被保险人承接超过国家规定的资质等级许可范围的评估业务； 

（十一）被保险人的注册评估师承接超过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的评估业务； 

（十二）被保险人被吊销执业资格后或者被勒令停业整顿期间执行业务； 

（十三）被保险人的注册评估师被吊销执业资格后或者被勒令暂停执业期间继续执行业务，或者私

自接受委托业务或者在其他评估机构执行业务； 

（十四）他人冒用被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注册评估师的名义执行业务； 

（十五）被保险人的无注册评估师执业证书的工作人员办理的评估业务； 

（十六）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追溯期之前发生的疏忽或者过失行为。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对于委托人的身体伤害及有形财产的毁损或灭失； 

（二）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

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 

（五）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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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 

第八条 责任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

合同中载明。 

第九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十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费 

第十一条 本保险的保险费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预计业务收入与保险费率之乘积，该保险费为

预收保险费，在本保险期满后三十日之内，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间内的实际业务收入以书面形式通知保

险人，作为计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若预收保险费低于实际保险费，被保险人应补交其差额；反之，保

险人应退还其差额，但保险人的实收保险费不得低于本合同中列明的最低保险费。 

保险人义务 

第十二条 订立本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

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本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

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

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三条 本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四条 保险人按照第二十五条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

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五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

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

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本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

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依照前款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

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

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

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

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

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付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约定及时足额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保险合同自保险人解除本合同

的书面通知送达投保人时解除，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本合同解除之日止期

间的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已交保险费与本合同

约定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国家及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定，谨慎审核和聘选执业人员，要求其执业人员恪守注册评估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加强管

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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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

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上述安全义务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十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资质、执业评估师发生变动等本合同载明的重要事项发

生变更或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增加保险费或

者解除合同。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将在保险期间内已完成评估的所有项目的委托合

同及评估报告副本送交保险人。对未通知保险人的评估项目，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

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

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

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收到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

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

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

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

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第二十四条 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票

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诉讼或仲裁事

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  

（二）书面索赔申请； 

（三）损失清单、费用单据和相关支付凭证；； 

（四）证明执业人员应承担责任的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裁定书、裁决书、判决书、调解书等）； 

（五）引起索赔的执业注册评估师的执业证照； 

（六）与委托人签订的委托合同或委托代理合同及其附件； 

（七）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

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

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六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委托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二）仲裁机构裁决； 

（三）人民法院判决； 

（四）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八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 

（二）在依据本条第（一）项计算的基础上，保险人在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后进行赔偿； 

（三）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损失的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累计责任限额。 

第二十九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对每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保险人在第二十八条计算的赔

偿金额以外按本合同的约定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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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项下也能够获得赔偿，

则本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责任限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合同的责任限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

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三十一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

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

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

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三十二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

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三十三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

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

诉。 

第三十四条 本合同的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五条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向保险人支付相当于保险费 5%的

退保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保险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不得向投保人收取手续费

并应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退

保时被保险人的实际业务收入和年费率计收应收保险费, 若预收保险费低于应收保险费，投保人应补交

其差额；若预收保险费高于应收保险费，保险人退还其差额，但应收保险费不低于本合同设定的短期最

低保费。 

应收保险费=退保时的实际业务收入×年保险费率 

短期最低保费=最低年保险费×与已承保期间相对应的百分比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也可提前三十日向投保人发出解约通知书解除本合同，并按保险责任

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与保险期间的日比例计收保险费后，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第三十六条  扩展报告期特别约定 

（一）扩展报告期经被保险人购买，方可为被保险人享受。保险人在保险期间解除本合同或者保险

期间届满不续保的，被保险人有权在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保险人提出购买扩展报告期的书

面要求。扩展报告期最长不超过 5年，由被保险人在购买时选择确定。被保险人解除本合同的，无权购

买扩展报告期； 

（二）除非被保险人在扩展报告期开始之前一次性交清购买扩展报告期保障的保险费，否则扩展报

告期不产生效力。扩展报告期一旦生效，就不能被解除； 

（三）扩展报告期从解除本合同或者保险期间届满次日开始起算。它仅限适用于延长本合同约定的

索赔时效，即在扩展报告期内，本条款“保险责任”中约定的受害方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向被保险人首

次提出索赔且被保险人也因此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保险人仍然根据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四）若被保险人另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则保险人根据本条第三款的约定承担的赔偿责任仅作

为对被保险人所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的超额保障。 

附录 

短期费率表（按年保险费的百分比计算） 

已承保期间 

（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保险期间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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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清单

保单号：PZZU23120106020000000002

������������������������������������������������������������������������������������������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证编号 学历 从业年限 保险起期 保险止期

1 龚波 510102197009108537 12060013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 李金才 12010619631102501X 12000020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 赵琤 120102197010021727 12000021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4 张娜 422406198008192120 12080016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5 王国娜 120112197102120426 12000025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6 王曼 130622198807202460 12200009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7 冯贵军 120113197105200014 12000043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8 刘畅 15232619830819638X 12111535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9 杨月苹 120225198210191864 12111536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0 傅洁 120103197307085824 12040014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1 李华 120106196402074511 12030006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2 李旭东 640221197012251522 12060014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3 石金生 231026196902080017 12050009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4 邢晓霞 120106197208164526 12120011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5 赵玉林 120106196410212013 12000024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6 李淼 210304198212081023 12130005 4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7 白丽华 150102195412124549 12000031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8 薛国敬 120104196704246320 12000123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19 杨晨 120101196209093049 12000023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0 谷宝春 120101196301212522 12000166 1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1 徐鹏飞 62282719930712473X 12210020 6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2 刘启圆 130182199408140526 12220001 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3 张倩 130927198504053048 12180004 1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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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证编号 学历 从业年限 保险起期 保险止期

24 郭谨如 140702199504177145 12220064 2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5 赵光 120104198201234714 12120026 1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6 杨韦波 130582198208201213 11130102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7 陈文东 612326198912251411 11180131 2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8 潘栋栋 33052119900528461X 33180089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29 黄可瑄 330211199201120023 33180096 4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0 王明君 33072619921104277X 33190151 4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1 涂海涛 332528199002014012 33180092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2 滕涛 33108119940311355X 33190145 4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3 高嘉柔 330522199205191027 33200112 4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4 陈蕾 341103199712232227 33210280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5 应海韵 330302199711094426 33220007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6 陈静 510112199502280746 33230091 1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7 周高丰 340823199110177016 31190103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8 周汝寅 310107198701163953 31140016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39 陈玮 310109197612080863 31180051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40 杨晓强 330204197404280032 30110003 9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41 陈波 330205196711140015 30020041 5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42 陈海峰 332624198907060377 30220008 3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43 唐小丰 370613197512251517 30090006 7 2023年08月
08日

2024年08月
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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